
智行理财网
什么是信用卡诈骗

信用卡诈骗（又叫信用卡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信用卡管理法规
，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1、使用伪造的信用卡进行诈骗。所谓使用，包括用信用卡购买商品、在银行或者
自动取款机上支取现金以及接受信用卡进行支付、结算的各种服务。这里“伪造的
信用卡”，是指本法第l77条规定的伪造的信用卡，即使用各种非法方法制造的信用
卡。对伪造的信用卡，有的是伪造者自己使用进行诈骗活动，也有的是伪造者将伪
造的信用卡出售给他人或者送给他人，由他人使用，进行诈骗活动。无论是自己使
用或者是由他人使用，对使用者来说，都属于“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情形。使用
伪造的信用卡，无论是进行购物或者接受各种有偿性的服务，在性质上都属于诈骗
行为。

2、使用作废的信用卡进行诈骗，所谓作废的信用卡，是指使用因法定的原因失去
效用的信用卡。根据有关规定，作废的信用卡主要有以下几种：（1）信用卡超过
有效使用期限而自动失效。根据发卡银行和信用卡种类不同、信用卡的有效使用期
限也有所不同，有一年、二年、三年或更长时限的。对于超过有效使用期限而不再
继续使用信用卡或仍需要继续使用而办理换卡手续的，都应将过期的信用卡交回发
卡银行或者发卡公司。（2）信用卡持卡人在有效期限内中途停止使用该卡，此时
该信用卡有效期虽未到，但在办理退卡手续后即归于作废的。（3）因挂失信用卡
而使信用卡失效。

3、冒用他人的信用卡进行作骗，所谓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是指非持卡人以持卡人
的名义使用持卡人的信用卡而骗取财物的行为。如使用捡得的信用卡的；未经持卡
人同意、使用为持卡人代为保管的信用卡进行消费的等等。

4、使用信用卡进行恶意透支，信用卡的透支，是指持卡人在其发卡银行信用卡帐
户上资金不足或已无资金的情况下，经过银行批准，持卡人仍可使用信用卡进行消
费。信用卡的透支，实质上是银行向持卡人提供的消费信贷、即允许持卡人在资金
不足的情况下，先行消费，以后再由持卡人补足资金，并按规定支付一定的利息。
在我国各发卡银行一般均规定允许持卡人在一定限额内进行短期的善意透支。持卡
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
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恶意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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